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修正應施檢驗「個人眼睛防護具」商

品檢驗規定說明會簡章 

壹、 背景說明： 

一、現行應施檢驗「個人眼睛防護具」品目包括「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

「遮光防護具」及「熔接用防護面具」、「強化玻璃透鏡之防護眼鏡」、「硬

質塑膠透鏡之防護眼鏡」，檢驗標準分別為 CNS 7174「遮光防護具」（87

年版）及 CNS 7175「熔接用防護面具（頭盔型及手持盾型）」（94年版）、

CNS 7176「強化玻璃透鏡之防護眼鏡」（91 年版）、CNS 7177「硬質塑膠

透鏡之防護眼鏡」（91 年版），檢驗方式為逐批檢驗及驗證登錄（模式 2

加 4或 5或 7）。 

二、因前點 5 種應施檢驗「個人眼睛防護具」適用之檢驗標準業陸續修訂完

成，其編擬依據由日規（JIS）轉換為歐規(EN)，修正前後差異大，爰摘

述修正前後差異重點如下： 

 (一)CNS 7174： 

1. 修正前：適用於在產生對眼睛有害之紫外線、紅外線及強烈可見

光之工作場所，為保護工作者之眼睛，規定由個人佩戴之遮光防

護具，惟熔接用防護具之面體除外。 

2. 修正後：修正標準名稱為「個人眼睛防護具－熔接及相關技術用

濾光鏡－透光度要求及使用」（104年 3月 31日修訂公布），僅規

範熔接等作業之操作者防護用濾光鏡之遮光度編號及透光度方面

之要求，惟熔接等相關作業用濾光鏡之其他檢驗項目要求另訂於

CNS 7177，且 CNS 7177 對於各種型式之濾光鏡片的透光性要求，

有另規定引用之個別標準。 

 (二)CNS 7175 

1. 修正前：適用熔接、熱切割等作業產生對眼睛有傷害之紫外線、紅

外線及強烈可見光，為保護作業者之眼睛，且對由於電弧、噴渣等

造成外傷之危險，將臉部、前頭部分及喉部前方加以保護之熔接用

防護面具。 

2. 修正後：修正標準名稱為「個人防護－熔接及其類似處理時眼及臉

部防護設備」（109 年 1 月 21 日修訂公布），規範用於保護操作者

之眼及臉部，以防止在通常之熔接、切割或類似作業中之有害性光

輻射及其他特定風險或危害的個人防護具，惟熔接用眼睛防護具之

濾光鏡要求另訂於 CNS 7177。 

    (三)CNS 7176 修正前適用於防護切削粉末、碎屑及其他飛濺物傷害眼睛

所使用之硬質強化玻璃鏡之防護眼鏡，修正後業於 102年 7月 30日

廢止，由 CNS 7177取代。 

 (四)CNS 7177： 



1. 修正前：適用於為防護切削粉末、碎屑及其他飛濺物傷害眼睛所使

用之硬質塑膠透鏡之防護眼鏡。 

2. 修正後：修正標準名稱為「個人眼睛防護具－規格」（104 年修訂

公布），規範應用於所有眼睛防護具之基本、特別及選項要求，惟

熔接用眼睛防護具之框架要求另訂於 CNS 7175（CNS 7177 對於各

種型式【包括熔接用、紫外線、紅外線、或工業強光及無濾光作用】

之濾光鏡片的透光性要求，有另規定引用之個別標準）。 

三、另配合檢驗標準版次修正，相關檢驗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檢驗範圍：除新增臉部遮罩行之個人眼睛防護具惟檢驗範圍外，仍

維持現行個人眼睛防護具之檢驗範圍。 

    (二)檢驗方式：維持逐批檢驗及驗證登錄。 

    (三)檢驗項目：依據檢驗標準修正驗證登錄主型式、系列型式及逐批檢

驗之檢驗項目，另宣稱具選項功能者，於申辦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

證書時須檢附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或國際實驗室認證

聯盟（ILAC）認可實驗室已施作該選項功能之附加規定事項之檢測

報告。 

    (四)現行受理個人眼睛防護具專案報驗部分，考量依修正後標準執行檢

驗時，應以全部業者一體適用為原則，俟公告修正檢驗標準後，不

再受理專案報驗為原則。 

四、為使產製或進口相關商品業者能明瞭相關檢驗規定，並提早因應，爰辦

理本說明會。 

貳、 場次、地點及議程： 

第一場：109年 2月 12日（星期三），本局臺中分局（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

號） 

14:00~14:10  報到 

14:10~14:20  主持人致詞 

14:20~15:10  應施檢驗個人眼睛防護具商品配合標準修訂將採行之檢驗

規定（本局第二組） 

 

15:10~16:00  個人眼睛防護具商品新修訂之國家標準介紹（本局臺南分

局） 

16:00~16:20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第二場：109年 2月 21日（星期五），本局簡報室（臺北市濟南路一段 4號行

政大樓 2樓） 

14:00~14:10  報到 

14:10~14:20  主持人致詞 

14:20~15:10  應施檢驗個人眼睛防護具商品配合標準修訂將採行之檢驗



規定（本局第二組） 

15:10~16:00  個人眼睛防護具商品新修訂之國家標準介紹（本局臺南分

局） 

16:00~16:20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參、 報名須知 

一、報名方式：請至標準檢驗局官方網站 

https://www.bsmi.gov.tw/wSite/mp?mp=1，選擇最上方「線上報名」進行報

名。 

二、報名期限： 

  (一)第一場(臺中)：於 109 年 02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完成線上報名。 

  (二)第二場(臺北)：於 109 年 02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完成線上報名。 

三、如有任何疑問請電洽本局第二組第三科藍小姐 02-2343-4517。 

四、個資資訊同意表：基於與本說明會相關行政作業之特定目的，本局需蒐

集、處理、利用報名人員之個人資料，報名人員如不願提供者，請逕洽承

辦人員，但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有內容不完整或經本局發現不足以確認身

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遭冒用，個人資料不實等情形，可能喪失參加

本次說明會之相關權利。本局基於上述特定目的蒐集或處理本人個人資

料，並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本項同意表係線上報名

個資同意條款) 

https://www.bsmi.gov.tw/wSite/mp?mp=1

